
	屏東縣東興國小115學年度新生報到基本資料表
	[bookmark: _heading=h.30j0zll]115 年   月    日

	
	填表人: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血型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家中排行
	
	幼稚園
	□無，□就讀 　　　 幼稚園 　 年

	兄弟姊妹
是否同校
	稱謂
	姓名
	出生年月
	是否就讀本校(兄姊免繳家長會費)

	
	
	
	    年    月
	□是，就讀   年    班   □否

	
	
	
	    年    月
	□是，就讀   年    班   □否

	
	
	
	    年    月
	□是，就讀   年    班   □否

	雙胞胎
	□否　　□是
	如果是雙胞胎 □編排在同一班   □編排在不同班

	特殊身分
	□無，□其他＿＿＿＿＿＿＿＿＿＿＿
□原住民（           族）
□持有低收入戶證明
□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父□母□學生本人）
	其他如：提早就學、功勳子女、退伍軍人子女、派外人員子女、台商子女、公教遺族、港澳生、蒙藏生等。

	
	
	是否繳交證明文件
	□是
□否

	是否參加
本校安親班
	□是　　□否　　□等開學後再決定

	營養午餐
	□葷食　□素食　□其他

	父母原始
國　　籍
	父親 □中華民國，□其他：           國
母親 □中華民國，□其他：           國


家中成員是否有意願擔任學校義工(導護義工、圖書義工、故事媽媽、臨時活動義工等)
□有意願，請學校電洽　　□等待深入了解學校狀況　　□尚無規劃

	家長使用的母語
	父親（　　　　）語　　　母親（　　　　）語

	[bookmark: _heading=h.gjdgxs]學生選習本土語言類別（以父母之母語為主,請圈選一種）
	閩南語　客語　排灣語（東、北、中、南　請擇一）
魯凱語（東、多納、萬山、茂林　請擇一）　其他＿＿＿＿

	是否選習新住民語
	否 ; 越南 印尼 泰國 柬埔寨 緬甸 馬來西亞 菲律賓 語言




	戶籍
地址
	　　　　　　　　（市、縣）　　　　（鄉、鎮）　　　　（里、村）　　　鄰
　　　　　　　　　路　　　　巷　　　弄　　　　　號

	通訊
地址
	□同戶
籍地址
	　　　　（市、縣）　　　　（鄉、鎮）　　　　　（里、村）　　　鄰
　　　　　路　　　　巷　　　弄　　　　　號

	父親
姓名
	
	出生年次
	
	□存
□歿
	學歷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專科 □碩士 □博士

	身份證
號碼:
	
	家中
電話
	
	手機電話
	
	□監護人

	職業
	
	服務
單位
	
	職稱
	
	辦公室
電話
	

	母親
姓名
	
	出生年次
	
	□存
□歿
	學歷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學 □專科 □碩士 □博士

	身份證
號碼:
	
	家中
電話
	
	手機電話
	
	□監護人

	職業
	
	服務
單位
	
	職稱
	
	辦公室
電話
	


其他緊急聯絡人：姓名＿＿＿＿＿＿與學生關係＿＿＿＿電話＿＿＿＿＿＿＿＿。
學生輔導資料：
	名　　稱
	項　　　　目
	以下請填數字

	父母關係
	1.同住　2.分住　3.分居　4.離婚　
5.父亡　6.母亡　7.雙亡　8.其他        
	

	家庭氣氛
	1.很和諧 2.和諧 3.普通 4.不和諧 5.很不和諧
	

	父母管教方式
	1.民主式 2.權威式 3.放任式 4.其他        
	父
	母

	居住情形
	1.與父母同住    2.與父同住   3.與母同住
4.與祖父母同住  5.與親戚同住 6.寄住友人家  7.獨居  8.租屋居住   9.其他
	可複選

	經濟狀況
	1.富裕 2.小康 3.普通 4.清寒 5.貧困
	□需學校找尋資源協助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第一順位

	報到時須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 1.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且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法定監護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者。
□ 2.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且持有重大傷病卡之學生。
□ 3.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並經依法令認定之低收入戶家庭。
□ 4.設籍本校基本學區父母雙亡者。
□ 5.經縣府核定之特殊教育學生（含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

	第二順位
	報到時須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 1.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子女；本校代理教師且聘期滿一年者之子女。
□ 2.與直系血親尊親屬或法定監護人同一戶籍並實際居住，且設籍本校基本 
     學區之自有房屋或租賃房屋者。(屬自有房屋者應檢附設籍之房屋所有  
     權狀或房屋稅單影本；屬租賃房屋者，應檢附設籍之房屋租賃契約)

	第三順位

	報到時須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1.持有護照及六個月以上居住證外籍人士，或歸國定居華僑實際居住且設 
    籍本校基本學區者。（檢附護照或居住證影本）
□2.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且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檢附派赴國外工作 
    證明）
□3.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者。
□4.設籍本鎮但非本校基本學區，兄姐已就讀本校者。

	繳交證件
	□戶口名簿【影本】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重大傷病卡【影本】
□屏東縣鑑輔會核定資料【影本】
□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國外工作證明【影本】
	□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其他


	順位核定
	
※符合第_______________順位
※學童設籍本校基本學區起始日_______________。

	附註
	例如需補交證件、聯絡電話…等

	報到日期:
	經手人:
	報到編號:
	家長簽名:




此欄位由學校填寫

